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实验室安全准入管理

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落实实验室安全教

育培训，防止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保障人员人身安

全和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首

都体育学院实验室管理规定（试行）》（首体校字〔2020〕

130 号）、《首都体育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与基础安全管

理办法（试行）》（首体校字〔2020〕131 号）、《体育人

工智能研究院安全责任与基础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有关规定，结合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

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实验室包括研究院从事实验教

学、科学研究、生产试验、社会服务等工作的教学和科

研运行实体。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进入研究院实验室学习、

工作、交流的人员，包括进入实验室的教职员工、学生、

外来人员等。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四条 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研究院负责督促本单位

相关师生严格遵守学校规定，杜绝未取得准入资格的人



员进入实验室从事相关实验操作，实验课程教师/导

师负责实验室安全考试与准入的实施。

第五条 各实验室负责人承担实验室安全准入的日

常管理，具体包括：落实研究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

实验操作规范、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应急处置流程等。

研究院实验室将督促实验室负责人和学校签署安全

责任书，其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安全管理职责、教育任务

等要求。

第三章 教育内容及方式

第六条 教育内容

（一）国家与北京市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方

面的政策法规、学校以及研究院的相关规章制度。

（二）实验室一般性安全、环境保护及废弃物处置常识。

（三）实验室的专项安全与环境保护知识。

（四）实验室应急知识与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第七条 教育与考核的方式可以采用网络、课堂、现

场操作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并逐步形成由线下

向线上整体过渡的方式。

第四章 准入实施

第八条 本科生、研究生进入实验室接受实验课程教

学的或开展相关实验研究工作的，由任课教师或导师在

课前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与考核。



第九条 考核成绩合格的并与实验室签署安全承诺

书后获得实验室准入资格。考核成绩由任课教师、实验

室负责人或导师签字后，提交实验室、学校和体育人工

智能研究院院办存档备查。考核成绩不合格的可以进行

补考。

第十条 开展创新实验等的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

和外来人员由指导老师或实验室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组

织安全教育、学习和考试并与实验室签署安全承诺书，

结果上报实验室和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备案。

第十一条 已安装门禁系统的实验室，禁止授权未取

得实验室安全准入证书的人员进入实验室。

第十二条 实验室准入许可有效期由任课教师、导师

或实验室负责人依据具体情况判定。

第十三条 已取得实验室准入许可的人员如需进入

其他实验室要通过其他实验室的安全教育培训，合格后

方可进入。

第五章 责任与考核

第十四条 实验室管理人员有权禁止未取得实验室

准入许可或准入失效的人员进入实验室。

第十五条 未取得准入资格的学生、相关人员原则上

不得进入实验室学习或开展相关工作。

第十六条 未取得实验室准入资格的学生、人员进入



实验室学习或开展工作时发生事故的， 按照学校及学院

相关规定追责并从严处理。

第十七条 已取得实验室准入许可的人员如发生安

全责任事故，取消实验室准入许可，并按照学校及学院

相关规定追责。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解释，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

2023 年 11 月 16 日



附件：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实验室安全承诺书

本人已经认真学习了《首都体育学院实验室管理规定

（试行）》、《首都体育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与基础安全管理

办法（试行）》、《首都体育学院实验室安全守则》和《体育

人工智能研究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与基础安全管理办法（试

行）》，参加了学校及学院组织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并通过实验

室安全准入考试，熟悉实验室各项管理制度和要求。本人承

诺将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并不断加强

实验室安全知识的学习，掌握危险化学品、强电、实验仪器

等的正确使用和规范操作，了解所从事实验的潜在危险性和

应急处置方法，在实验中采取适当安全防护措施。如因自己

违反相关规定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本

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

导师签字：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盖章）

年 月 日

承诺人所在学院：

承诺人所在专业班级及学号：

注：本承诺书一式叁份，分别由实验室与国有资产管理处、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及个人存档备查。


